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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盐地碱蓬制品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盐地碱蓬制品。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盐地碱蓬

盐地碱蓬( Suaeda salsa (L.) Pall.)，系藜科碱蓬属耐盐碱植物。

2.2 盐地碱蓬制品

以盐地碱蓬鲜叶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加工制成的蔬菜制品。

2.2.1 盐地碱蓬干制品

以盐地碱蓬鲜叶为原料，经预处理、漂烫、冷却、干制而成的蔬菜制品。

3 技术要求

3.1 原料要求

盐地碱蓬鲜叶应新鲜，无杂质、病虫害，并符合GB 2762中新鲜蔬菜（叶菜蔬菜）污染物限量规定

和GB 2763中叶菜类蔬菜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规定。

3.2 感官要求

感官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取适量试样于洁净的白色盘（瓷盘或同

类容器）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和状

态，闻其气味，用温开水漱口，品其滋

味

滋味、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味

状态 具有产品应有的组织状态，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3.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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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a

指 标 检验方法

水分/（g/100g） ≤ 8.0 GB 5009.3

灰分/（g/100g） ≤ 25 GB 5009.4

a
仅适用于盐地碱蓬干制品

3.4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3.5 农药残留限量

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3的规定。

3.6 微生物限量

3.6.1 预包装即食盐地碱蓬制品的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29921 的规定。

3.6.2 散装即食盐地碱蓬制品的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31607 中热处理散装即食食品的规定。

3.7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4 其他

产品标识应注明即食或非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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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盐地碱蓬制品》（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标准起草的基本情况

（一）任务来源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盐地碱蓬制品》列入 2018 年江苏省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由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

究院、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盐城市卫生监督所、江

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和盐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所共同承担

标准的起草工作。项目编号：JSSPDB-2018-002。

（二）简要起草过程

在标准起草过程中，项目承担单位广泛收集国内外与盐地碱

蓬制品相关的标准、文献等技术资料，向监管部门、检验机构和

生产加工企业等征询本标准起草的意见和建议，向食用人群发放

食用情况调查表，收集样品对技术指标进行检验。整理汇总相关

资料和数据，形成标准初稿，多次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邀请相

关领域专家对标准内容进行研讨、论证，明确术语和定义、适用

范围以及各项技术指标，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及安全性评估材

料等进行修改完善。经江苏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技术

专家会议审查通过后，整理完成征求意见稿。

二、盐地碱蓬的基本情况

盐地碱蓬（Suaeda salsa (L.) Pall.），藜科碱蓬属一年生草本植

物，生长在沿海滩涂和内陆盐碱荒地中，其嫩叶通常作为蔬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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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菜食用，在我省沿海地区如盐城、连云港等地有多年食用历史。

目前常见的食用方式主要为采摘鲜叶漂烫后作为包子、饺子的馅

料或者凉拌食用。当前市场上流通的盐地碱蓬制品多为漂烫后烘

干脱水制成干制品，待食用时用热水泡发，作为馅料或者凉拌食

用。制定盐地碱蓬制品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将对推动地方特色

食品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项目承担单位对盐地碱蓬的食用安全性

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并收集了相关文献资料及盐地碱蓬食品安

全性毒理学评价结果，相关试验结果为：急性经口毒性试验结果

表明盐地碱蓬属无毒级；致突变试验结果表明盐地碱蓬在受试剂

量范围无致突变活性；亚慢性毒性试验未发现盐地碱蓬有毒性作

用。根据盐地碱蓬的基本信息、成分分析结果，毒理学评价试验

结果，人群消费情况调查结果，结合生产工艺流程及卫生学检验

报告等资料分析，可以证明盐地碱蓬的食用安全性。

三、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依据

（一）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范围为盐地碱蓬制品。盐地碱蓬由于嫩叶期较短，

鲜叶不便保存，因此市场上流通的产品多为经加工后的预包装产

品。根据实际消费调研情况，江苏沿海地区的农贸市场也会售卖

经简单脱水干燥后的散装盐地碱蓬制品，因此，本标准适用范围

中包括预包装和散装盐地碱蓬制品。

（二）术语和定义

根据盐地碱蓬生产加工和消费情况的实际调研结果，目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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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流通的盐地碱蓬制品主要为盐地碱蓬干制品，因此本标准在

设定盐地碱蓬制品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设定盐地碱蓬干制品的

定义，并明确盐地碱蓬干制品的主要加工流程和工序。

（三）各项技术指标（主要条款的说明）

1. 原料要求

本标准规定盐地碱蓬鲜叶应新鲜，无杂质、病虫害，并符合

GB 2762 中新鲜蔬菜（叶菜蔬菜）污染物限量规定和 GB 2763 中

叶菜类蔬菜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规定。

2. 感官指标

本标准为了明确规定盐地碱蓬制品的感官要求，同时满足不

同盐地碱蓬制品在外观、状态、口感上的差异化，选取了色泽、

气味与滋味、状态 3 个感官检测项目，并分别制定了相应的技术

要求。

3. 理化指标

本标准中盐地碱蓬制品理化指标的设定以相关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为依据，并结合相关企业标准和项目组实际样品检验数据

设定。

（1）水分

水分含量是食品微生物控制的一个关键指标，为保障食品安

全，同时考虑可操作性，本标准根据盐地碱蓬干制品的加工工艺

及食用方式，参照《代用茶》（GH/T 1091-2014）标准中的叶菜

类产品及《绿色食品 脱水蔬菜》（NY/T 1045-2014）中的脱水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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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蔬菜的水分限量值，对盐地碱蓬干制品的水分限量做出规定，

指标值设定为“≤8.0g/100g”。样品验证结果均可达到标准要求。

（2）灰分

灰分含量代表食品中总的矿物质含量，还与产品前处理、清

洗不完全等有关。盐地碱蓬由于生长环境原因，总矿物质含量高，

造成灰分含量较高，本标准根据实际检验结果结合企业标准及企

业以往检验结果，将盐地碱蓬干制品的产品灰分设定为“≤25

g/100g”。样品验证结果均可达到标准要求。

4. 污染物限量

本标准规定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中对蔬菜制品的铅限

量值做出规定。其中蔬菜制品（酱腌菜、干制蔬菜除外）的铅限

量值为 0.3mg/kg，干制蔬菜的铅限量值为 0.8mg/kg。样品验证结

果合格率为 90%。

5. 农药残留限量

本标准规定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 的规定。根据实际

调研情况，盐地碱蓬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同时项

目组采集了不同来源的新鲜盐地碱蓬样品，对常见的农药残留项

目进行了测定，所有样品农药残留检验结果均为“未检出”。

6. 微生物指标

根据实际调研情况，盐地碱蓬制品主要分为预包装和散装两

种，通常食用前需进行热处理如漂烫、烧煮。结合产品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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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及食用方式，为保证食品安全，标准参照《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和《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散装即食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31607）设定致病

菌指标。

7.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本标准规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即盐

地碱蓬制品应符合 GB 2760 中加工蔬菜（04.02.02）的规定，盐

地碱蓬干制品应符合 GB 2760 中干制蔬菜（04.02.02.02）的规定。

根据实际调研情况，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能够满足标准设定要求。

8. 其他

本标准规定产品标识应注明即食或非即食。

四、国内外标准比较情况

本标准的编写原则遵循完整性、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

协调统一性。与本标准相关的国家标准和相关规定均予以吸收和

引用，并注重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相关规定的协调统一，同时

兼顾服务产业发展、服务监管需要和保护消费者权益。

目前国际上暂没有与本标准相同的相关标准。

五、其他需要在网上公开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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